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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婦女再就業計畫　 
3年增加 14萬女性勞動力

 壹、緣起

依衛生福利部 2019年 15～ 64歲婦
女生活狀況調查，女性常因「結婚」、「生
育」、「料理家務」等因素退出勞動市場，
復職間隔時間亦隨年齡增長而逐漸延長，
致勞動力參與率逐年下降及偏低。

台灣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衝擊勞動市
場，造成工作年齡人口逐漸減少，而零工
經濟等多元就業型態發展，國人職業選擇
多樣化，工作觀念也逐漸改變，偏好具自

吳幸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視察

主性及彈性工時之工作人口增加，使得產

業出現人力缺口。

為促進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 2年

以上之二度就業婦女重回職場，2015年就

業服務法將二度就業婦女納為特定對象致

力促進就業，並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

隨著時代的演變，許多婦女在必須兼顧家

庭與工作的狀況下，多元就業型態、彈性

工時工作的需求與日俱增，再者，跨部會

合作推動及營造友善職場，是提升婦女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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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意願及續留職場的關鍵因素之一，為
鼓勵及協助婦女規劃及早重返職場再就
業，以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 180日
以上之婦女為對象，訂定「婦女再就業計
畫」，配合國內疫後缺工各項措施，以 3

年計畫建構就業服務網絡、深化服務，並
新增運用自主訓練獎勵、再就業獎勵及雇
主工時調整獎勵等措施，施行期間自 2023

年 9月 1日起至 2026年 8月 31日止，期
提升女性勞動參與。

 貳、現況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資料顯示，
台灣地區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於 2012年突
破 50％後逐年提高，自 2012年 50.19％

逐年穩定成長至 2022年 51.61％，低於
OECD國家 2021年平均 52.4％，以年齡
來看，25至 29歲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接近
九成達到高峰，而後隨年齡增長而逐漸下
降，未再出現第二次高峰之發展型態，於
50歲後低於美國、日本、韓國等主要國家，
有別於日本、韓國女性隨子女成長後重返
勞動市場使勞動力參與率呈現 M字發展。

行政院 2023年性別圖像顯示，2019

年台灣高等教育畢業生共計約 31萬 4千
人，女性 16萬 4千人占 52％，且女性
專科畢業占 72％，大學畢業占 52.8％，
再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2年統計資料，
就業女性從事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
員、專業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占
35.3％，許多女性因家庭因素退離職場前，
已擁有一定專業技能或擔任一定職位，然

而隨著全球經濟與社會環境快速變遷，更

迭出新的科技技術、產業智慧化，婦女想

要順利重返職場，常須在原有專業技能的

基礎下，因應科技新時代的發展，更新及

精進專業技能。

隨著產業缺工以及高齡社會的來臨，

如何協助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的婦女

重返職場，是各界關注的議題，現今婦女

面對少子化托育、高齡化托老，以及工作

型態轉型等問題，承擔工作與家庭雙重角

色要求與壓力，友善職場的推動與營造、

工時制度的調整或部分工時工作的提供，

皆有助於提升婦女再就業的意願，也使婦

女更樂於工作並提高工作表現，對企業來

說，職場友善性越高，越容易留任女性優

秀員工，因此，政府部門在鼓勵婦女投入

勞動市場時，應優先思考如何協助企業營

造友善職場的環境，而友善職場的推動與

執行，更需要跨部會共同合作與努力。

又依內政部移民署統計 2022年底女

性新住民總計 52萬 2千人，占台灣人口

比率約 2.24％，面對台灣高齡化、少子女

化，導致勞動人口供給的縮減下，學者更

指出若能儘早使女性新住民成為台灣的勞

動市場生力軍，將能成為填補國內產業勞

動力的最佳來源，對台灣未來勞動力的質

與量皆會有相當助益。

 參、計畫目標

一、 深化就業服務，善用就業促進措施，

促進就業。



活
用
法
規

58 台灣勞工季刊｜ No.76

二、 精進職業技能，運用就業獎勵，穩定
就業。

三、 跨部會合作營造友善職場，鼓勵工時
調整，提升勞動參與。

 肆、計畫重點

本計畫結合經濟部、衛生福利部及教
育部等服務資源，訂定為期 3年的「婦女
再就業計畫」，推動 10項就業促進措施
及 21項具體作法，目的在打造友善職場、
協助精進職能、深化就業服務，並運用獎
勵措施增加就業意願，協助婦女排除就業
障礙。

打造友善職場方面，衛生福利部提供
托育及長期照顧等服務資源，推動健康職
場認證，讓婦女得以安心就業，經濟部和
勞動部共同推動職場工作平權，鼓勵雇主
營造性別平等職場環境及提供友善家庭措
施等，教育部運用多元終身學習管道，滿
足不同生涯階段的學習需求，同時倡議職
場友善家庭與世代融合，協助員工平衡工
作與家庭生活，引導婦女重返職場。

精進職能方面，考量許多女性退離職
場前已擁有一定專業技能，只需在原有專
業技能的基礎上精進或更新原有職能即能
順利就業，勞動部結合以往辦理「婦出江
湖」職能精進計畫的經驗，約有 78％的婦
女自主規劃並參與訓練課程後半年內能順
利重回職場，因此「婦女再就業計畫」納
入「自主訓練獎勵」措施。深化個別化就

業服務並運用「再就業獎勵」提高就業意
願，且以「工時調整獎勵」鼓勵雇主為有
照顧家庭需求之婦女提供工時調整或部分
工時工作，以協助婦女穩定就業。

一、 自主訓練獎勵

（一）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於2023年10

月11日公告自主訓練獎勵相關事
項並受理申請至2023年12月31

日止，婦女向發展署所屬5分署提
送自主訓練計畫並檢附申請所需資
料，經審核通過後，得適用自主訓
練獎勵。

（二） 婦女完成訓練後，於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求職登記，於訓練期滿之
次日起30日內，向原審核通過之分
署申請第1次自主訓練獎勵，發給
獎勵金2萬元。

（三） 完成自主訓練之次日起180日內，
經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或自行
就業，於就業次日起30日內，向
核發第1次獎勵之分署，續予申請
第2次獎勵，發給獎勵金1萬元。

二、 再就業獎勵

（一） 婦女就近親至所在地各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並申請報名
參加本計畫，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發給本計畫推介卡推介工作，婦女
於發給推介卡之次日起7日內，將
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以郵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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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電子郵件、網際網路、親自或
委託他人等方式，送達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

（二） 經推介就業成功並受僱同一雇主滿
90日，於期滿次日起90日內，向
原發給推介卡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申請再就業獎勵。

（三） 按月計酬全時工作者，且工資不低
於每月基本工資，經同一雇主連續
僱用滿90日，一次性發給3萬元。
部分工時工作，時薪不低於每小時
基本工資，且每月薪資應達月基本
工資1/2以上者，經同一雇主僱用期
間滿90日，一次性發給1萬5千元。

三、 雇主工時調整獎勵

（一） 雇主規劃提供有照顧家庭需求之婦
女工時調整或部分工時職缺，就近
親至所在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求才登記，並申請報名參加本計畫。

（二） 雇主僱用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
領有本計畫推介卡之婦女，以按月
計酬全時工作僱用者，僱用期間連
續滿30日，且工資不低於每月基本
工資；以部分工時工作僱用者，僱
用期間滿30日，時薪不得低於每小

時基本工資，且每月工資應達每月
基本工資1/2以上。

（三） 雇主僱用同一婦女，於僱用期間滿
30日之次日起90日內，向原推介
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工時調整
獎勵，依實際僱用情形，每一職缺
每月發給3千元，最長發給12個月。

 伍、結語

勞動部致力推動婦女再就業，希望透
過全方位考慮婦女和企業的需求，提供就
業促進協助措施，預期 3年內可增加 14

萬名女性勞動力，2026年的女性勞動力參
與率可以提升到 53.5％，趕上日、韓以及
OECD國家的平均水準。


